
附件1

关于进一步明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4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对有关补贴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关于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事项

（一）2024年度产生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，符合《关于加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柳人社规〔2022〕9号）文件规定的，可以在2025年申领，按柳人社规〔2022〕9号文件执行。
二、关于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相关事项

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，按如下要求提供材料：

（一）身份证明材料。除身份证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外，属高校毕业生的，应提供毕业证或学信网学历认证材料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，属返乡入乡创业农民工的，应提供户口本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
（二）经营证明材料：

1.营业执照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;

2.正常经营12月以上的材料。主要是经营主体自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的以下材料之一：1.经营发生的业务往来、现金流水或纳税等凭证材料；2.通过银行发放的12个月以上工资（劳务报酬）流水；3.企业正常为员工缴纳12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记录（勾选此项的不须提供正常运营的佐证材料）。

（三）柳州市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

上述材料中，原件暂时不在手上不方便提供的，可以凭近期个人手持原件的照片代替。

在柳江区、柳城县、鹿寨县、融安县、融水苗族自治县、三江侗族自治县创业的，申请材料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确定。

三、以上通知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

附件：柳州市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

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6月  日    

附件

柳州市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申请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创业者姓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

号码
	

	现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创业者所属人员类别

	1.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 （  ）    2.就业困难人员 （  ）   3.返乡入乡创业农民工（ ）

	企业名称
	
	创办时间
	

	经营地址
	
	创办形式
	

	营业执照号码
	
	吸纳就业人数
	

	法人代表承诺
	本企业已经营    月，目前正常经营。本人承诺本企业为在柳州市辖区内首次创办的企业，本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及其他不诚信行为，同意全额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（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城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意见
	经初审，该法人符合补贴对象范围，该企业已正常经营     月。
公示情况：经公示无异议。

经办人：    复核人：

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
	经复审，无意见。同意上报

经办人：       复核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就业服务中心核验意见
	经审核，该法人符合补贴对象范围，该企业已正常经营     月，符合首次创业扶持补贴条件，补贴金额          元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

科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“创办时间”、“创办形式”等根据营业执照填写。本表一式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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